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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平行進口私家車作為的士的指引 

 

 

1. 本指引旨為採用平行進口私家車作為的士提供指引，包括以下步驟: 

(a) 引入平行進口私家車； 

(b) 把私家車轉為的士； 

(c) 的士登記前檢驗；和 

(d) 的士牌登記及領牌 

 

2. 在開始申請車輛審批前，申請人應確保自己能完成整個申請程序並提供所

有所需文件（附件 A）。 

 

3. 申請流程的圖示請參見附件 B。 

 

4. 如有疑問，請致電 3961 0323 與運輸署車輛安全執行組第二分組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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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申請流程和所需文件 

 

階段 流程 相關要求、申請程序和所需文件 

(A) 引入平行進

口私家車 

 

 

(A1) 向環境保護署申請符合私家車

廢氣及噪音排放的標準。 

 

備註: 

不適用於沒有內燃機及廢氣排

放系統的新能源車輛。 

關於 (A1), (A2) & (A4)：  

請參考運輸署網站的連結（運輸署主頁>公

共服務>車輛類型評定及檢驗>車輛類型評

定>第 2.4.1項） 

 

關於 (A3)： 

請參考運輸署網站的連結（運輸署主頁>公

共服務>車輛類型評定及檢驗>車輛類型評

定>第 2.4.2項） 

 

對於純電動車輛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： 

請參考運輸署網頁的相關連結（運輸署主頁

>公共服務>車輛類型評定及檢驗>車輛類型

評定>第 1.8, 1.8.1及 1.8.2 項） 

 

關於可供輪椅上落之的士的輪椅繫緊系統

及登車裝置要求，請參考運輸署網頁的連結 

（運輸署主頁>公共服務>車輛類型評定及

檢驗>車輛類型評定> 第 4.6(a) 及 4.18項） 

 

 

(A2)    在進口的十四天内向香港海關

呈交完整的申報。 

 

(A3) 向運輸署申請車輛檢驗。 

如有疑問，請致電 3961 0323 與

車輛安全執行組第二分組聯

絡。 

 

備註： 

申請人可以提交一套文件作批

量申請。個別申請的安排和車

輛檢驗可以批量進行。 

(A4) 在運輸署車輛檢驗綜合大樓二

樓進行私家車的車輛檢驗。 

 

備註: 將會改裝為的士的私家

車，無需事先辦理私家車登記。 

 

  

https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/vehicle_examination/index.html#2
https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/vehicle_examination/index.html#2
https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/vehicle_examination/index.html#2
https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/vehicle_examination/index.html#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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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 (B1) 和(B3) 

適用於以下情況 

(i) 車輛型號和計程錶的配對未獲批准；或 

(ii) 車隊的士車輛型號之的士設計和配置(如的士標誌、塗漆和標記等) 的樣板

車未獲檢驗及批准 

 

階段 流程 相關要求、申請程序和所需文件 

(B) 私家車轉爲的士

的個別批准 

 

  

(B1) 向運輸署的車輛類型評定組申

請將車輛型號的私家車改爲的

士的個別批准。如有疑問，請致

電 3961 0362 與類型評定組聯

絡。 

 

備註： 

計程錶 

如果某車輛型號和計程錶的配

對已獲批准，且信號來自該車輛

的原裝設備，則在隨後申請個別

批准時，無須再次申請該車輛型

號上相同的計程錶。 

 

車隊的士 

如果某車輛型號的的士設計和

配置(如的士標誌、塗漆和標記

等)已獲得批准，則在隨後申請

該車輛型號的個別批准時，無需

再次申請相同的的士設計和配

置。 

申請表格及指引 

請參考運輸署網頁的連結（運輸署主頁>公

共服務>車輛類型評定及檢驗>車輛類型評

定>第 2.2.3項） 

的士應裝上計程錶、照明標誌、標記和字

牌，並塗上塗漆。 

 

法定要求 

有關以下項目的法定要求，請參考第 374A

章《道路交通(車輛構造及保養)規例》 

連結 

 計程錶； 

 收據打印設備； 

 的士計程錶傳動裝置； 

 的士計程錶的封蓋及測試； 

 的士須有照明標誌及標記； 

 的士的字牌；和 

 車輛的塗漆 

 

的士法規指引 

請參考運輸署網頁的連結（運輸署主頁>香

港運輸>公共交通>的士>《的士則例簡介》） 

 

 

車隊的士 

對於車隊的士，申請人需要提交的士設計

和配置(即的士塗漆、標誌和標記等)，以供

運輸署的士組批准。 

 

https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vehicle_typeapp_examination/vehicle_examination/index.html#2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374A!en-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374A!en-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td.gov.hk/tc/transport_in_hong_kong/public_transport/taxi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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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2) 申請人須向環境保護署申請確

認該署之前對相關私家車型號

發出的類型批准信函，同樣適用

於的士型號的廢氣排放及噪音

標準。 

 

備註： 

不適用於沒有內燃機及廢氣排

放系統的新能源車輛。 

 

申請人需向環境保護署提交由車輛經銷商

發出的證明文件，證明將車輛類型從「私家

車」變更為「的士」不會影響車輛的廢氣及

噪音排放。經環境保護署審核文件無誤後，

將向申請人發出確認函，確認之前對相關

私家車型號發出的「車輛類型評定」同樣適

用於的士車型的廢氣排放和噪音標準。 

 

(B3) 向運輸署的類型評定組預約車

輛檢驗(電話: 3961 0362) 

 

備註： 

車輛塗漆及照明標誌的要求 

 

一般的士 

不是必須為個別車輛檢驗而將

待檢驗的車輛塗裝成經核准的

顔色，但須提供顯示兩種顏色分

界的圖紙。 

在登記前檢驗時，會檢查的士所

選營業的區域的車身顔色。 

 

車隊的士 

待檢驗的車輛須按照運輸署的

士組核准的設計和配置塗漆，並

裝上照明標誌。 

 

運輸署確認環境保護署的確認函後，申請

人可以為個別車輛（即相同的製造商、車

型、的士塗漆、標誌和標記、計程錶等）提

交申請。 

 

備注： 

如果申請人尚未決定的士的類型(即一般的

士或車隊的士) ，可以不在樣板車上塗裝和

安裝照明標誌，但是，在登記檢驗前，必須

完成階段 (B1)和(B3)之塗漆和照明標誌的

相關要求。 

(C) 的士登記前檢

驗 

(C1) 每一架的士須在運輸署車輛檢

驗綜合大樓進行登記前檢驗。 

如有疑問，請致電 3961 0309 與

車輛安全執行組第一分組聯絡。 

 

備註： 

除了檢驗計程錶、收據設備、照明標誌和標

記、字牌及塗漆外，車輛構造如轉向、制動

系統、座位安全帶、照明等也會被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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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可以提交一套文件作批

量申請。個別申請的安排和車輛

檢驗可以批量進行。 

 

(D) 登記及領牌 (D1)  根據運輸署牌照事務組的現行

程序，為該的士登記和領牌。 

 

 

 

  



6 
 

附件 B 

 

 

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備註:  

 

 

在開始申請車輛審批前，申請人應確保自己能完成整個申請程序並提供所有所

需文件（附件 A） 


